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终止办学审批（正常办理）
“一次办好”告知书
一.事项名称: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终止办学审批（正常办理）
二.申请条件:具有办学许可证的单位
三.申请材料:
1.注销申请报告。
2.财务清算报告。
3.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同意注销的决议。
4.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许可证（正副本）。
六.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80号）第二条规定: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 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 动，适用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80号）第十二条规定：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 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 育行政部门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1号）第十五条：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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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批流程	:受理→办结
八.法定许可时限	: 20个工作日
九.承诺许可期限:  即办 
十.决定书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办学许可证》，本证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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